二零零九年一月廿日
香 港 童 軍 總 會

認可榮譽, 勳章, 獎章及紀念章名單及先後次序
(非童軍)
（A）佩戴於頸上或童軍制服左袋袋冚上方(或西服的翻領上)
	1.
	大紫荊勳章

	2.
	金紫荊星章

	3.
	金英勇勳章

	4.
	銀紫荊星章

	5.
	銀英勇勳章

	6.
	卓越獎章

	
	· 香港警察卓越獎章

	
	· 香港消防事務卓越獎章

	
	· 香港入境事務卓越獎章

	
	· 香港海關卓越獎章

	
	· 香港懲教事務卓越獎章

	
	· 政府飛行服務隊卓越獎章

	
	· 香港廉政公署卓越獎章

	7.
	銅紫荊星章

	8.
	銅英勇勳章

	9.
	榮譽獎章

	
	· 香港警察榮譽獎章

	
	· 香港消防事務榮譽獎章

	
	· 香港入境事務榮譽獎章

	
	· 香港海關榮譽獎章

	
	· 香港懲教事務榮譽獎章

	
	· 政府飛行服務隊榮譽獎章

	
	· 香港廉政公署榮譽獎章

	10.
	榮譽勳章

	11.
	長期服務獎章及加敘勳扣

	
	· 香港警察長期服務獎章及加敘勳扣

	
	· 香港輔助警察長期服務獎章及加敘勳扣

	
	· 香港消防事務長期服務獎章及加敘勳扣

	
	· 香港懲教事務長期服務獎章及加敘勳扣

	
	· 香港入境事務長期服務獎章及加敘勳扣

	
	· 香港海關長期服務獎章及加敘勳扣

	
	· 政府飛行服務隊長期服務獎章及加敘勳扣


	
	· 香港廉政公署長期服務獎章及加敘勳扣

	
	· 醫療輔助事務長期服務金章、服務獎章及加敘勳扣

	
	· 民安隊長期服務獎章(銀章、銅章、金章和白金章)

	12.
	英國政府所頒授之各項榮譽，勳章，獎章及紀念章，按該項獎勵之先後次序排列

	13.
	其他國家所頒授之各項榮譽，勳章，獎章及紀念章，按該項獎勵頒授日期排列【必須事先得到香港總監批准方可佩戴】

	14.
	香港政府於1997年6月30日或以前所頒授之榮譽及長期服務獎章

	15.
	聖約翰勳銜

	16.
	香港聖約翰長期服務獎章

	17.
	皇家香港軍團（義勇軍）解散獎章


	18.
	香港陸軍服務團解散獎章

	19.
	皇家香港警察紀念章

	20.
	皇家香港輔助警察紀念章

	
	


（B）佩戴於童軍制服左袋袋冚上(或西服左胸位置)
	21.
	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獎章


備註：
1. 香港服務獎章 (Hong Kong Service Medal） 已由認可名單中剔除，由本通告發出日開始不能佩戴。
2. 根據2008年12月15日特別通告第30/2008 號，泰國教育部發出之籌款大壽紀念胸針不在認可名單中，不能佩戴。
3. 如欲佩戴本認可名單(A)13條內其他國家所頒授之各項榮譽,勳章,獎章及紀念章，請事先向香港總監提交有關憲示、通知函、授頒資格及詳情以便核實認可名單及登記於成員人事檔案內。

4. 各項榮譽,勳章,獎章及紀念章不能與其布章同時佩戴。布章應按先後次序排列於制服左袋袋冚上方佩戴。







